
第一联 机构留存联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专业投资者转化（认定）及投资者确认书

投资者姓名/名称

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

风险提示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根据您/贵机构提供的财产状况、交易情况、工

作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，依据相关规定将您/贵机构认定为普通投资者。现收到您/贵机构提出的

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的申请，经复核，您/贵机构符合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

规定的转化（认定）条件，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则要求，且无其它不得转化（认定）情

况，我司经过审慎考虑，现核准您/贵机构转化（认定）为专业投资者。

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,请您/贵机构仔细阅读：

一、我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，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区别于其

他投资者。

二、专业投资者须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经验，自行判断投资品种和期限是否符合其投资

要求，理解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风险，在财务上能够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。专业投资者可以投

资（或接受）我司所有风险等级的产品（或服务）。

三、专业投资者不享有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、风险警示、适当性匹配等方面的保护措施，

我司不对专业投资者投资具体产品出具适当性匹配意见。专业投资者购买产品前，我司不进行风

险警示；专业投资者购买高风险产品时，我司不进行特别风险警示，不给予投资者额外的考虑时

间。

四、我司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职责不能取代您/贵机构本身的投资判断，不会降低产品/服

务的固有风险，也不会影响您/贵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、履约责任以及费用。

五、如您/贵机构希望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，可向我司提出书面申请。

六、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请您/贵机构填写《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》。当您/贵机构的财

产状况、交易情况、工作情况/贵机构的经营状况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，请及时通知我司并至我

司办理资料变更手续。经复核如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条件的，将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。

七、

我司现就上述专业投资者认定结果向您/贵机构进行告知，并建议您/贵机构在购买我司相关

产品或接受服务前，审慎考察该产品/服务的特征及风险，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，自行做出

投资决定。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客户确认转化

（认定）申

请内容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人/本机构此前已被贵司认定为普通投资者，经本人/本机构审慎考虑，现决定自愿申请转

化（认定）为贵司的专业投资者。本人/本机构已充分理解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，公

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，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相对低于普

通投资 者，本人/本机构转化（认定）为专业投资者后，将自主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。本

人/本机构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本确认函系本人/本机构独立、自主、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投资者签字/签章： 年 月 日



第一联 机构留存联

基金销售机构

复核内容

专业投资者类

型
复核内容 是否符合

直接认定专业投

资者情形

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，包括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基

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等；

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、期货公司子公司、私募基金

管理人；

□是 □否

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

品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、银行理财产

品、保险产品、信托产品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；

□是 □否

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，合格境

外机构投资者（QFII）、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RQFII）

□是 □否

机构投资者转化

专业投资者（需

同时符合）

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。（提供最近1年经审计报告) □是 □否

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□是 □否

具有1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等投资经历的除专业投资

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（前款所称金融资产，是指银行存款、股票、

债券、基金份额、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产品、信托计划、保险产

品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，后两项一般都是金融机构出具投资历史交

易记录或其他可证明的材料）

□是 □否

自然人投资者转

化专业投资者

（需同时符

合）

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，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

万元人民币
□是 □否

具有1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等投资经历，或者具有1

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、投资、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

者。
□是 □否

补充材料

申请转化是否补充提交材料，对以往投资经历、投资经验以及投资

知识相关情况进行说明
□是 □否

是否参加本销售机构举办的投资知识测试 □是 □否

申请转化专业投资者是否进行双录 □是 □否

复核结论

经复核，该投资者符合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转化（认定）条

件，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则要求，且无其它不得转化（认定）情况，我司经过审慎考虑，

现批准将其转化（认定）为专业投资者。

直销业务专用章：

年 月 日



第二联 客户留存联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专业投资者转化（认定）及投资者确认书

投资者姓名/名称

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

风险提示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我司根据您/贵机构提供的财产状况、交易情况、工作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，依据相关规定将

您/贵机构认定为普通投资者。现收到您/贵机构提出的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的申请，经复核，您

/贵机构符合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转化条件，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

二条规则要求，且无其它不得转化情况，我司经过审慎考虑，现核准您/贵机构转化为专业投资

者。

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,请您/贵机构仔细阅读：

一、我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，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区别于其他

投资者。

二、专业投资者须具备必要的投资知识和经验，自行判断投资品种和期限是否符合其投资要

求，理解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风险，在财务上能够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。专业投资者可以投资

（或接受）我司所有风险等级的产品（或服务）。

三、专业投资者不享有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、风险警示、适当性匹配等方面的保护措施，我

司不对专业投资者投资具体产品出具适当性匹配意见。专业投资者购买产品前，我司不进行风险警

示；专业投资者购买高风险产品时，我司不进行特别风险警示，不给予投资者额外的考虑时间。

四、我司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职责不能取代您/贵机构本身的投资判断，不会降低产品/服务的固

有风险，也不会影响您/贵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、履约责任以及费用。

五、如您/贵机构希望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，可向我司提出书面申请。

六、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请您/贵机构填写《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》。当您/贵机构的财产

状况、交易情况、工作情况/贵机构的经营状况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，请及时通知我司并至我司

办理资料变更手续。经复核如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条件的，将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。

我司现就上述专业投资者认定结果向您/贵机构进行告知，并建议您/贵机构在购买我司相关产

品或接受服务前，审慎考察该产品/服务的特征及风险，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，自行做出

投资决定。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客户确认转化

（认定）申

请内容

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：

本人/本机构此前已被贵司认定为普通投资者，经本人/本机构审慎考虑，现决定自愿申请转

化为贵司的专业投资者。本人/本机构已充分理解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，公司在向专

业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，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相对低于普通投资

者，本人/本机构转化为专业投资者后，将自主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。本人/本机构承诺所

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本确认函系本人/本机构独立、自主、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投资者签字/签章： 年 月 日



第二联 客户留存联

基金销售机构

复核内容

专业投资者类

型
复核内容 是否符合

直接认定专业投

资者情形

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，包括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基

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等；

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、期货公司子公司、私募基金

管理人；

□是 □否

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

品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、银行理财产

品、保险产品、信托产品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；

□是 □否

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，合格境

外机构投资者（QFII）、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RQFII）

□是 □否

机构投资者转化

专业投资者（需

同时符合）

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。（提供最近1年经审计报告) □是 □否

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□是 □否

具有1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等投资经历的除专业投资

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。（前款所称金融资产，是指银行存款、股票、

债券、基金份额、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产品、信托计划、保险产

品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，后两项一般都是金融机构出具投资历史交

易记录或其他可证明的材料）

□是 □否

自然人投资者转

化专业投资者

（需同时符

合）

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，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

万元人民币
□是 □否

具有1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等投资经历，或者具有1

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、投资、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

者。
□是 □否

补充材料

申请转化是否补充提交材料，对以往投资经历、投资经验以及投资

知识相关情况进行说明
□是 □否

是否参加本销售机构举办的投资知识测试 □是 □否

申请转化专业投资者是否进行双录 □是 □否

复核结论

经复核，该投资者符合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转化（认定）条

件，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则要求，且无其它不得转化（认定）情况，我司经过审慎考虑，

现批准将其转化（认定）为专业投资者。

直销业务专用章：

年 月 日


